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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新酒牌公告
豚燻拉麵

現特通告：楊震霆其地址為將軍
澳寶琳邨寶智樓1113室，現向
酒牌局申領位於香港銅鑼灣謝斐
道468號百達中心地下E舖豚燻
拉麵的新酒牌。凡反對是項申請
者，請於此公告刊登之日起十四
天內，將已簽署及申明理由之反
對書，寄交香港灣仔軒尼詩道225
號駱克道市政大廈8字樓酒牌局秘
書收。

日期：2016年8月2日

申請酒牌續期啟事
OLIVE DELICIOUS

現特通告：陳嘉輝其地址為新界元
朗教育路63-69號福照樓地下2、3
號舖現向酒牌局申請位於新界元朗
教育路63-69號福照樓地下2、3號
舖OLIVE DELICIOUS的酒牌續期。
凡反對是項申請者，請於此啟事登
報之日起十四天內，將已簽署及申
明理由之反對書，寄交新界大埔鄉
事會街8號大埔綜合大樓4樓酒牌局
秘書收。

日期：2016年8月2日

APPLICATION FOR RENEWAL
OF LIQUOR LICENCE
OLIVE DELICIOUS

Notice is hereby given that Chan Ka Fai of
Shop 2, 3, G/F, Fuk Chiu House, 63-69 Kau
Yuk Road, Yuen Long, New Territories is
applying to the Liquor Licensing Board for
renewal of the Liquor Licence in respect of
OLIVE DELICIOUS at Shop 2, 3, G/F, Fuk
Chiu House, 63-69 Kau Yuk Road, Yuen
Long, New Territories. Any person who
knows any reason why this renewal should not
be granted should send a written and signed
statement of the facts to the Secretary, Liquor
Licensing Board, 4/F, Tai Po Complex, No.8
Heung Sze Wui Street, Tai Po, New
Territories within 14 days from the date of this
notice.

Date:2-8-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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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審議通過《關於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備性、合規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說明》
公司董事會認為，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證券法》、《重組辦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關於規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關各

方行為的通知》、《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2014年修訂）等相關法律、法規、規章、規範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規定，就公司本次重大
資產重組相關事項，履行了現階段必需的法定程序，該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

根據《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第26號──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申請文件》等規定，
公司董事會認為本次向深交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公司董事會以及全體董事做出如下聲明和保證：公司就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
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公司董事會以及全體董事對前述文件的真實性、準確性、完整性承擔個別以及連帶責任。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關聯董事鄭清、彭樹銀、史永輝、劉文傑、楊麗、陳京偉迴避表決。
八、審議通過《關於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辦理本次交易相關事宜的議案》
為保證本次交易有關事宜的順利進行，公司董事會特提請公司股東大會授權公司董事會全權處理本次交易的一切有關事宜，包括但不限於：
1、 制定和實施本次交易的具體方案，並根據公司股東大會的批准、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的批準備案和中國證監會的核准情況及市場情況，全權

負責辦理和決定本次交易的具體事宜；
2、 聘請本次交易的獨立財務顧問、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和評估機構等中介機構；
3、 批准、簽署有關審計報告、評估報告等文件；修改、補充、簽署、遞交、呈報、執行與本次交易有關的一切協議和文件（包括但不限於聘任中

介機構的協議、《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協議》等）並辦理與本次交易有關的申報事項；
4、 如有權部門對本次交易有新的規定或具體要求，根據新規定和具體要求對本次交易方案進行必要的調整；根據中國證監會的要求制作、修改、

報送本次交易的申報材料；
5、 本次交易完成後，辦理公司註冊資本增加、公司章程相關條款修改、非公開發行股份登記及股份限售、上市事宜及相關工商變更登記手續；
6、 在不違反法律、法規、部門規章和其他規範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情況下，授權董事會辦理與本次交易有關的其他事宜。
本次授權自股東大會通過之日起12個月內有效，如果公司已於該有效期內取得中國證監會對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則該授權的有效期自動延長至本

次交易完成日。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關聯董事鄭清、彭樹銀、史永輝、劉文傑、楊麗、陳京偉迴避表決。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九、審議通過《關於暫不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的議案》
鑒於本次交易涉及的置出資產、置入資產的審計、評估等工作尚未完成，董事會決定暫不召集公司股東大會。待審計、評估等工作完成後，公司將

再次召開董事會會議，對上述相關事項做出補充決議，並發布召開股東大會的通知，提請股東大會審議本次交易的相關事項。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關聯董事鄭清、彭樹銀、史永輝、劉文傑、楊麗、陳京偉迴避表決。
十、審議通過《關於保障公司填補即期回報措施的議案》
同意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加強資本市場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保護工作的意見》（國辦發[2013]110號）、《國務院關於進一步促進資本市

場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14]17號）和中國證監會《關於首發及再融資、重大資產重組攤薄即期回報有關事項的指導意見》（證監會公告[2015]
31號），制定的《關於本次重組攤薄即期回報影響及公司採取的填補措施》及全體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出具的《關於保障公司填補即期回報措施切實履
行的承諾》。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關聯董事鄭清、彭樹銀、史永輝、劉文傑、楊麗、陳京偉迴避表決。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十一、審議通過《關於聘請公司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相關中介機構的議案》
根據《重組辦法》等法律、法規、規章和其他規範性文件的規定，為實施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事宜，同意公司聘請東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公司本

次重大資產重組的獨立財務顧問，聘請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中興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擔任公司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審計
機構，聘請北京中企華資產評估有限責任公司、北京中天華資產評估有限責任公司擔任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評估機構，聘請北京市天元律師事務所擔任
公司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專項法律顧問，協助辦理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相關事宜。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關聯董事鄭清、彭樹銀、史永輝、劉文傑、楊麗、陳京偉迴避表決。
十二、審議通過《關於公司與交易對方簽署附生效條件的<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協議>的議案》
董事會經審議，同意公司與標的公司全體股東簽署的附生效條件的《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協議》。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關聯董事鄭清、彭樹銀、史永輝、劉文傑、楊麗、陳京偉迴避表決。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十三、審議通過《關於公司與北京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簽署附條件生效的<股份認購協議>的議案》
董事會經審議，同意公司與京糧集團簽署的附生效條件的《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與北京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之股份認購協議》。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關聯董事鄭清、彭樹銀、史永輝、劉文傑、楊麗、陳京偉迴避表決。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十四、審議通過《關於公司與北京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簽署附條件生效的<利潤補償協議>的議案》
董事會經審議，為保障公司的利益，同意公司與標的公司控股股東京糧集團簽署的附生效條件的《利潤補償協議》。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關聯董事鄭清、彭樹銀、史永輝、劉文傑、楊麗、陳京偉迴避表決。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十五、審議通過《關於<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預案>及摘要的議案》
董事會經審議，同意公司根據《重組辦法》規定就本次交易事項編制的《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

資金暨關聯交易預案》及摘要。公司將根據置出資產、置入資產的審計、評估結果編制《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
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報告書（草案）》提交公司董事會和股東大會審議。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關聯董事鄭清、彭樹銀、史永輝、劉文傑、楊麗、陳京偉迴避表決。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6年8月1日

證券代碼：000505、200505 證券簡稱：*ST珠江、*ST珠江B 公告編號：2016-055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重大資產重組的一般風險提示暨暫不復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本公司」或 「公司」）因大股東籌劃重大事項，公司股票自2016年5月3日（星期二）開市起停牌，經確認

，公司大股東籌劃的重大事項涉及重大資產重組，於2016年5月17日發布了《關於重大資產重組停牌公告》。2016年6月15日發布了《關於籌劃重大資
產重組停牌期滿申請繼續停牌的公告》，申請繼續停牌至2016年7月3日。公司於2016年7月1日召開第七屆董事會第二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籌
劃重大資產重組停牌期滿申請繼續停牌的議案》，並向深圳證券交易所申請，公司股票自2016年7月4日開市起繼續停牌，並預計在累計停牌不超過3個
月的時間內即在2016年8月3日前按照《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26號──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申請文件》的要求披露重大資產
重組信息。

2016年7月29日，公司召開第七屆董事會第三十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
套資金暨關聯交易方案的議案》及相關議案，公司以截至2016年5月31日的主要資產與部分負債與北京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 「京糧集團」
）持有的北京京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京糧股份」）67%股權的等值部分進行置換，置換差額由珠江控股向京糧集團發行股份補足；同時，珠江控
股向北京國有資本經營管理中心、國開金融有限責任公司、鑫牛潤瀛（天津）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發行股份購買其合計持有的京糧股份
33%股權；此外，公司向京糧集團非公開本次發行股票募集配套資金，募集資金總額不超過60,000.00萬元。

具體詳見本公司披露於《中國證券報》、《大公報》和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公告的《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
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預案》等相關信息披露文件。

根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 「中國證監會」）《〈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實施過渡期後的後續監管安排》的通知，及《深
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通車業務指引（2015年修訂）》（深證上[2015]231號）等文件的相關要求，深圳證券交易所將對公司本次交易相關文
件進行事後審核，因此，公司股票將繼續停牌，待取得深圳證券交易所審核結果後另行通知復牌。

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事宜尚需公司股東大會審議及相關部門批准，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核准以及何時最終取得核准均存在不確定性。
公司鄭重提示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6年8月1日

證券代碼：000505 200505 證券簡稱：*ST珠江 *ST珠江B 公告編號：2016-056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屆監事會第十四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准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屆監事會第十四次會議以現場方式於2016年7月29日召開。會議應到監事3名，實到監事3名。會議由監事會主席張

素玉主持。會議的召開符合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等有關規定。
本次監事會會議審議並經表決通過了如下議案和事項：
一、審議通過《關於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條件的議案》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以下簡稱“《證券法》”）、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

會（以下簡稱“中國證監會”）《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以下簡稱“《重組辦法》”）、《關於規范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若干問題的規
定》、《上市公司證券發行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發行辦法》”）、《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收購辦法》”）、《上市公司首次
公開發行股票並上市管理辦法》（以下簡稱“《首發管理辦法》”）、《上市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實施細則》等法律、法規及規范性文件的有關規定，
公司監事會經過對公司實際情況及相關事項進行認真的自查論證後，認為公司符合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的各項條件。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二、逐項審議通過《關於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方案的議案》
1、本次交易整體方案
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方案內容主要為：
（1）資產置換。公司以截至2016年5月31日（以下簡稱“基准日”）暫定價格為59,959.84萬元的主要資產與部分負債（以下簡稱“置出資產”）

與北京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京糧集團”）持有的北京京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標的公司”）股份中的等值部分進行置換，京糧集
團通過資產置換取得的置出資產將最終由其指定的第三方予以承接。

（2）非公開發行股份購買資產。標的公司100%股份（以下簡稱“置入資產”）的價值超過公司置出資產的部分（包括京糧集團持有標的公司扣除
進行資產置換後的剩余股份，以及標的公司其他股東持有的標的公司的股份），由公司以非公開發行股份的方式向京糧集團、北京國有資本經營管理中
心（以下簡稱“國管中心”）、國開金融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國開金融”）、鑫牛潤瀛（天津）股權投資基金合伙企業（有限合伙）（以下簡稱
“鑫牛基金”）購買。

（3）向京糧集團非公開發行股份募集配套資金。為提高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績效，增強公司盈利能力，公司擬向京糧集團非公開發行股份募集配套資
金，募集配套資金總額不超過6億元，且不超過本次置入資產交易價格的100%。募集配套資金將用於標的公司研發中心項目、渠道品牌建設項目及支付
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交易稅費（含中介機構費用）和公司職工安置費用等項目。

（以上重大資產重組方案內容合稱“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或“本次交易”）。
前述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方案中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互為條件、同時進行，共同構成本次交易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其中任何一項未獲得所

需的批准，則本次交易自始不生效；募集配套資金在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的基礎上實施，其最終成功與否不影響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
的實施。

表決結果 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2、資產置換
2.1 交易對方
公司資產置換的交易對方為京糧集團。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2.2 置出資產
本次交易的置出資產為公司截至基准日合法擁有的暫定價格為59,959.84萬元的主要資產及部分負債，其中股權類資產范圍為海南珠江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房地產公司100%股權、北京九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100%股權、牡丹江市珠江萬嘉旅游投資發展集團有限公司100%股權、海南珠江物業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98%股權、湖北珠江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89.2%股權、河北正世清輝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51%股權、三亞萬嘉實業有限公司40%股權、廣州珠
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9.4785%股權、海南珠江管樁有限公司1.33%股權、海南省總商會6.67%股權、中網促科技投資有限公司10%股權、海南華地珠江基礎
工程有限公司1.07%股權、華清新興建築工程管理（北京）有限公司20%股權；非股權類資產范圍為除貨幣資金、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其他應收款（僅
包括員工備用金和對擬處置的三亞萬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債權）外的全部非股權資產；負債范圍為對子公司的債務（扣除對2016年度擬處置的三亞萬
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債務）。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2.3 置入資產
本次交易的置入資產為截至基准日京糧集團、國管中心、國開金融、鑫牛基金合計持有的標的公司100%股份。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2.4 資產置換方案
公司以置出資產（暫定價格為59,959.84萬元）與京糧集團所持有的置入資產的等值部分進行置換。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2.5 置出資產的預估作價情況
置出資產的作價以具有證券業務資格的資產評估機構對置出資產截至基准日的價值進行整體評估並出具置出資產評估報告，以置出資產評估報告中

確認的評估值為參考依據，結合公司的資產、負債情況由交易各方協商確定置出資產作價。
本次交易中，評估機構采用資產基礎法與收益法對置出資產進行預估，並采用成本法預估結果作為置出資產的預估價值。目前置出資產的審計、評

估工作尚未完成。經初步預估，置出資產截至基准日的預估值為59,959.84萬元。置出資產的評估價值最終以經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核准或備案的評估
報告載明的評估價值為准。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2.6 置入資產的預估作價情況
置入資產的作價以具有證券業務資格的資產評估機構對置入資產截至基准日的價值進行整體評估並出具置入資產評估報告，以置入資產評估報告中

確認的評估值為參考依據，結合公司的資產、負債情況由交易各方協商確定置入資產作價。
本次交易中，評估機構采用資產基礎法與收益法對置入資產進行預估，並采用收益法預估結果作為置入資產的預估價值。目前置入資產的審計、評

估工作尚未完成。經初步預估，置入資產截至基准日的預估值為241,874.32萬元。置入資產的評估價值最終以經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核准或備案的評估
報告載明的評估價值為准。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2.7 置出資產的承接
通過本次資產置換取得的置出資產將最終由京糧集團就接收置出資產目的而設立的主體（以下簡稱“置出資產承接方”）予以承接。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2.8 過渡期損益安排
自評估基准日起至置出資產交割給置出資產承接方、置入資產轉讓給公司辦理完成工商變更登記之日（以下簡稱“交割日”）的期間為過渡期。為

便於計算，過渡期的截止日期應為置入資產、置出資產交割時確定的審計基准日。
置入資產在過渡期內運營所產生的盈利及其他原因造成的淨資產增加由公司享有，不影響本次交易的對價；置入資產在過渡期間運營產生的虧損及

其他原因造成的淨資產減少，交易對方按照持有標的公司的股份比例以現金方式向標的公司等額補足。
置出資產在過渡期內運營所產生的盈利及其他原因造成的淨資產增加，置出資產承接方以現金方式向公司等額補足；置出資產在過渡期內運營所產

生的虧損由置出資產承接方承擔，不影響本次交易的對價。
置入資產、置出資產交割時，公司可適時提出對置入資產、置出資產進行審計，確定過渡期內置出資產及置入資產的損益。該等審計應由公司和交

易對方共同認可的具有證券從業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完成。對置出資產、置入資產過渡期內的損益進行審計的，若交割日為當月15日（含）之前，則審
計基准日為上月月末；若交割日為當月15日（不含）之後，則審計基准日為當月月末。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2.9 相關資產辦理權屬轉移的合同義務和違約責任
（1）置出資產辦理權屬轉移的合同義務
本次交易經中國證監會核准後，公司及京糧集團將在3個工作日內協商確定資產交割日，在資產交割日，公司及置出資產承接方將就《海南珠江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萬發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與北京京糧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之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協議》（以下簡稱“《重大
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協議》”）項下的資產交割事宜簽署資產交割協議或確認書。無需辦理過戶登記的資產權屬自資產交割日起發生轉移，需
要辦理產權過戶登記的資產權屬由公司及置出資產承接方將在資產交割協議中協商確定自過戶登記日或資產交割日起發生轉移。

置出資產為股權的，公司應當取得該項股權所涉及公司的其他股東同意股權轉讓並放棄優先購買權的同意函或包括上述內容的股東會決議，涉及政
府部門批准的，應當取得有權政府部門的批准；對於置出資產中的債權，公司應當向有關債務人發出債權轉讓給置出資產承接方的通知書；對於置出資
產中的債務，公司應當向有關債權人發出債務轉移至置出資產承接方承擔的通知書，並取得相關債權人同意債務轉移至置出資產承接方承擔的同意函。

為便於置出資產交割，公司可在交割日前視情況對置出資產進行處置，包括股權、債務、資產出售等，但該等處置不得對置出資產的交割構成不利
影響或設置新的障礙。公司處置資產不低於經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核准的評估價格，且處置後所得現金由公司及京糧集團開立共管賬戶共同管理，公
司不得用於除置出資產交割外的其他目的。公司在開展上述資產處置前，應當得到京糧集團的事先書面認可。置出資產在交割日前已被處置的，公司應
將取得的相應的現金按照本條約定的方式進行交付。

公司應在中國證監會出具核准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之日起45個工作日內根據本條之約定完成置出資產的交割。
（2）置入資產辦理權屬轉移的合同義務
標的公司應在中國證監會出具核准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之日起30個工作日內完成整體改制為有限責任公司的工作，使標的公司的公司性質由股份公

司變更為有限責任公司；同時，在《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協議》生效後45個工作日內，辦理完成標的公司的過戶手續，公司應當提供必要
的協助。標的公司轉讓涉及的工商變更登記手續完成之日起（即變更後的《營業執照》簽發之日），公司即成為標的公司的股東並擁有標的公司的全部
股權。

標的公司的過戶手續已完成後，公司、交易對方應在15日內完成非公開發行股份的交割，即在上述期限內到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辦理完成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所發行股份的發行、登記等手續。

（3）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時、不適當履行《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協議》項下其應履行的任何義務，或違反其在該
等協議項下作出的任何陳述、保證或承諾，應按照法律規定及該等協議約定承擔相應違約責任。如果任何一方構成重大違約，守約方可隨時以書面方式
單方解除《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協議》，該等解除不構成違約且不必承擔違約責任，違約方應當賠償守約方因此所遭受的全部損失。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2.10 與本次交易相關的債權債務處理
（1）與置出資產相關的債權債務處理
自交割日起，公司置出資產及其對應的業務的一切權利和義務（無論其是否已過戶至置出資產承接方的名下）都轉由置出資產承接方享有及承擔，

置出資產中所包含的股權所涉及的企業的債權債務仍由該等企業享有和承擔。
（2）與置入資產相關的債權債務處理
本次交易的置入資產為標的公司100%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後，標的公司及其子公司作為獨立法人的身份不會發生變化。因此，標的公司及其子公司

仍為獨立的法人主體，其原有債權債務仍繼續由其享有和承擔。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2.11 職工安置方案
（1）與置出資產相關的人員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後，在公司辦公地址未遷址北京之前，公司全部職工（與公司簽訂勞動合同的職工43人）可以按照職工安置方案，要求保留原勞動合

同不變，公司繼續履行原勞動合同及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等社會保險關系，並且保持待遇不變。如有職工提出離職的，公司依法給予經濟補
償。如果本次交易完成後公司依法遷址北京，公司應對因遷址而導致勞動合同解除的公司職工依法進行補償。公司子公司因本次交易置出的，不涉及公
司子公司職工安置事項，該等子公司仍繼續履行與其職工之間的勞動合同。

（2）與置入資產相關的人員安排
標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將繼續履行與其員工的勞動合同，並不因本次交易而導致額外的人員安排問題。
表決結果：3票同意 0票反對，0票棄權。
3、發行股份購買資產
3.1 標的資產
本次發行股份購買的標的資產為置入資產扣除與置出資產進行等值置換部分後的價值。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3.2 發行對象和發行方式
本次發行對象為標的公司全體股東，發行方式為非公開發行的方式，即向發行對象非公開發行股份。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3.3 交易價格
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的交易價格=置入資產作價－置出資產作價。最終的交易價格將以置入資產、置出資產經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核准或備案的

評估報告載明的最終評估結果為依據，由公司董事會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根據實際情況確定。根據置入資產、置出資產的預估值及暫定的交易價格
，置入資產扣除與置出資產等值置換後的部分的交易價格預計為181,914.48萬元，全部由公司以向標的公司全體股東發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交易對價。標的
公司各股東預計取得的由公司發行股份購買的交易對價如下：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3.4 定價依據、定價基准日和發行價格
本次發行股份的定價基准日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三十次會議決議公告日，發行價格為定價基准日前60個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價的90%，即為

8.09元/股。交易均價的計算公式為：定價基准日前60個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價＝定價基准日前60個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總額÷定價基准日前60個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總量。

在本次發行的定價基准日至發行日期間，若公司發生派息、送股、公積金轉增股本等除權、除息事項，則發行價格應進行除權、除息處理。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3.5 發行數量
公司合計向各發行對象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數量根據以下方式確定：
本次發行向標的公司各股東發行的股份數 =（擬置入資產的交易價格-擬置出資產的交易價格）÷本次非公開發行股份的發行價格。其中：向京糧

集團非公開發行股票數量根據以下方式確定：向京糧集團非公開發行股份的股數=（京糧集團持有的標的公司67%股權的交易價格－公司擬置出資產的交
易價格）÷本次非公開發行股份的發行價格。計算結果如出現不足1股的尾數應捨去取整。

根據擬置入資產和擬置出資產的預估值及發行價格計算，公司將向交易對方發行股份總量約為22,486.34萬股，其中：向京糧集團發行12,620.01萬股
、向國管中心發行5,082.65萬股、向國開金融發行2,391.84萬股、向鑫牛基金發行2,391.84萬股。

待置入資產最終交易價格確定後，公司及交易對方將簽訂補充協議，明確公司本次向交易對方中的各方具體發行的股份數。
在本次發行的定價基准日至發行日期間，若公司發生派息、送股、公積金轉增股本等除權、除息事項而調整發行價格的，發行數量也將根據發行價

格的調整進行相應調整。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3.6 發行股票的種類和面值
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發行的股票種類為境內上市人民幣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為人民幣1.00元。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3.7 鎖定期安排
（1）本次向京糧集團發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36個月內不得轉讓；
（2）本次向國管中心、國開金融、鑫牛基金發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個月內不得轉讓；
（3）本次交易完成後6個月內如公司股票連續20個交易日的收盤價均低於發行價（在此期間內，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資本公積轉增股本等除權、
除息事項，須按照中國證監會、深交所的有關規定作相應調整，下同），或者交易完成後6個月公司股票期末（如該日不是交易日，則為該日後第一

個交易日）收盤價低於發行價的，則京糧集團持有公司股份的鎖定期自動延長6個月；
（4）如監管規則或監管機構對鎖定期有更長期限的明確要求的，按照監管規則或監管機構的要求執行。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3.8 發行股份上市地點
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發行的股份將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以下簡稱“深交所”）主板上市交易。
表決結果：3票同意 0票反對，0票棄權。
3.9 本次發行股份的登記
自置入資產、置出資產全部完成交割後15日內，公司應於深交所及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辦理完成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所發

行股份的發行、登記等手續。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3.10 滾存未分配利潤的處理
本次發行完成後，公司本次發行前的滾存未分配利潤由公司本次發行後的新老股東按照本次發行後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4、利潤補償安排
（1）盈利承諾期及承諾淨利潤數
本次交易的盈利承諾期為2016年度、2017年度和2018年度，如本次交易未能在2016年度實施的，則本次交易的盈利承諾期第一年為本次交易置入資

產交割日當年。京糧集團（即“補償義務人”）承諾，標的公司在盈利承諾期承諾的合並報表范圍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
（以下簡稱“承諾淨利潤數”）分別不低於1.24億元、1.41億元和1.60億元。具體金額由公司及補償義務人雙方根據聘請的具有證券從業資格的評估機
構出具的資產評估報告中相關的預測淨利潤數協商確定。

（2）標的公司在盈利承諾期內實際淨利潤數的計算標准
標的公司盈利承諾期內實際淨利潤數按如下標准計算：① 標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財務報表編制應符合《企業會計准則》及其他法律、法規的規定並與公司會計政策及會計估計保持一致；② 除非法律、法規規定或公司改變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否則，盈利承諾期內，未經標的公司有權機構批准，不得改變標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會

計政策、會計估計；③ 淨利潤數指合並報表中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數。如果標的公司在本次交易實施完畢之前發生會計准則規定的股份支
付事項，則當年淨利潤數應以剔除前述股份支付事項的影響後的淨利潤數為准，標的公司盈利承諾期內各年度的累計承諾淨利潤數、累計實際淨利潤數

亦分別以剔除前述股份支付影響後的累積承諾利潤數、累計實際淨利潤數為准。
（3）承諾淨利潤數與實際淨利潤數差額的確定
盈利承諾期的每一會計年度結束後，公司均應聘請經公司和補償義務人認可的具有證券從業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就標的公司在該年度的盈利承諾實

現情況出具《專項審核報告》，承諾淨利潤數與實際淨利潤數的差額根據該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標准無保留意見的《專項審核報告》確定。
（4）補償安排① 盈利承諾期內，標的公司截至當期期末累積實際淨利潤數低於截至當期期末累積承諾淨利潤數，則由補償義務人以其在本次發行（不包括補償

義務人通過募集配套資金認購的公司股份，下同）中獲得的公司股份進行補償，不足補償的，由補償義務人從二級市場購買或其他方式取得的公司股份
進行補償。當股份補償總數達到本次發行的股份總數的90%後，將由補償義務人繼續以現金進行補償，具體補償的計算方式如下：

當期應補償股份數量=（截至當期期末累積承諾淨利潤數－截至當期期末累積實際淨利潤數）÷標的公司業績承諾期間內各年度的承諾淨利潤數總
和×本次發行的股份總數－已補償股份數量。

當期應補償現金金額=（截至當期期末應補償股份數－截至當期期末已補償股份數）×本次發行價格－已補償現金金額。② 盈利承諾期內，補償義務人補償的股份數由公司按照總價1.00元的價格回購並依法注銷。公司應在應補償年度《專項審核報告》出具後的45個
交易日內發出召開審議上述股份回購及後續注銷事宜的股東大會會議通知，並在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後2個月內辦理完畢股份回購注銷事宜。③ 補償義務人在盈利承諾期內應逐年對公司進行補償，各年計算的應補償金額小於或等於0時，按0計算，即已補償的金額不沖回。④ 若公司在盈利承諾期內有現金分紅的，補償義務人按本條計算的應補償股份在補償實施前各年度累計獲得的分紅收益，應隨之由公司享有。

（5）減值測試及補償① 在盈利承諾期屆滿時，公司將聘請經公司與補償義務人認可的具有證券從業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對置入資產進行減值測試並出具《減值測試報
告》，如果置入資產期末減值額>盈利承諾期內已補償金額（包括已補償股份金額和現金金額），則補償義務人應另行對公司進行補償。

減值測試補償的股份數量=（期末減值額－業績承諾期間內已補償的金額）÷本次發行價格。② 補償義務人承擔減值測試的補償方式按照利潤補償安排的約定進行。③ 無論如何，減值補償與利潤補償合計金額不應超過置入資產的交易作價。④ 為避免歧義，置入資產期末減值額為置入資產本次交易作價減去置入資產在盈利承諾期末的評估值並扣除盈利承諾期內置入資產因股東增資、
減資、接受贈與以及利潤分配的影響。若公司在盈利承諾期內有現金分紅的，公司應補償的股份在補償實施前各年度累計獲得的分紅收益，應隨之由公
司享有。

（6）相關參數的調整
若公司在盈利承諾期內實施送股、公積金轉增股本等，則上述計算公式中的“應補償股份數量”、“每股發行價格”等參數需進行相應調整。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5、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資金的發行方案
5.1 募集配套資金金額
公司擬向京糧集團非公開發行股票募集配套資金，募集配套資金總額不超過6億元，且不超過本次置入資產交易價格的100%。募集配套資金將用於

標的公司研發中心項目、渠道品牌建設項目及支付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交易稅費（含中介機構費用）和公司職工安置費用等項目。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5.2 發行對象和發行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資金發行股票的發行對象為京糧集團，發行方式為非公開發行的方式，即向發行對象非公開發行股份。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5.3 認購方式
京糧集團以現金作為認購公司本次配套資金發行股票的對價。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5.4 定價依據、定價基准日和發行價格
本次募集配套資金發行股票的定價基准日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三十次會議決議公告日，發行價格（認購價格）為定價基准日前20個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價的90%，即為8.82元/股。交易均價的計算公式為：定價基准日前20個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價＝定價基准日前20個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總
額÷定價基准日前20個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總量。

在本次發行的定價基准日至發行日期間，若公司發生派息、送股、公積金轉增股本等除權、除息事項，則發行價格（認購價格）應進行除權、除息
處理。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5.5 發行數量
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資金擬發行不超過6,802.73萬股股份，全部由京糧集團認購，認購價款不超過60,000萬元人民幣。
若中國證監會最終核准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資金發行股票的數量低於擬發行數量，京糧集團按照本次擬認購股份數量占擬發行股份數量的比例認購中

國證監會核准公司募集配套資金發行的股份。
在本次發行的定價基准日至發行日期間，若公司發生派息、送股、公積金轉增股本等除權、除息事項而調整發行價格的，發行數量也將根據發行價

格的調整進行相應調整。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5.6 發行股票的種類和面值
本次募集配套資金發行的股票種類為境內上市人民幣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為人民幣1.00元。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5.7 鎖定期安排
（1）京糧集團認購本次募集配套資金發行的股份自本次發行結束之日起36個月內不得轉讓；
（2）本次交易完成後6個月內如公司股票連續20個交易日的收盤價均低於發行價（在此期間內，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資本公積轉增股本等除權、

除息事項，須按照中國證監會、深交所的有關規定作相應調整，下同），或者交易完成後6個月公司股票期末（如該日不是交易日，則為該日後第一個交
易日）收盤價低於發行價的，則京糧集團持有公司股份的鎖定期自動延長6個月；

（3）如監管規則或監管機構對鎖定期有更長期限的明確要求的，按照監管規則或監管機構的要求執行。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5.8 募集配套資金用途
本次募集配套資金將用於標的公司研發中心項目、渠道品牌建設項目及支付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交易稅費（含中介機構費用）和公司職工安置費用等

項目。
表決結果：3票同意， 0票反對，0票棄權。
5.9 滾存未分配利潤的處理
本次發行完成後，公司本次發行前的滾存未分配利潤由公司本次發行後的新老股東按照本次發行後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5.10 發行股份上市地點
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發行的股份將在深交所主板上市交易。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6、決議的有效期
本次交易決議的有效期為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本次交易議案之日起12個月，如果公司已於該有效期內取得中國證監會對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則

該有效期自動延長至本次交易實施完成日。
表決結果：3票同意， 0 票反對，0票棄權。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逐項審議，並經中國證監會核准後方可實施。
三、審議通過《關於公司本次交易構成關聯交易的議案》
2016年7月19日，京糧集團與北京市萬發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萬發房地產”）簽署《股份轉讓協議》，萬發房地產擬將其持有的

公司11,247.95萬股（占公司總股本的 26.36%）以9.33元/股的價格全部轉讓給京糧集團。本次股權轉讓經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且完成股
份過戶登記後，京糧集團將成為公司的控股股東。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相關規定，京糧集團為公司的關聯方。京糧集團為資產置換的
交易對方、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及募集配套資金的發行對象，因此，本次交易構成關聯交易。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四、審議通過《關於公司與交易對方簽署附生效條件的<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協議>的議案》
監事會經審議，同意公司與標的公司全體股東簽署的附生效條件的《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協議》。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五、審議通過《關於公司與北京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簽署附條件生效的<股份認購協議>的議案》
監事會經審議，同意公司與京糧集團簽署的附生效條件的《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與北京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之股份認購協議》。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六、審議通過《關於公司與北京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簽署附條件生效的<利潤補償協議>的議案》
監事會經審議，為保障公司的利益，同意公司與標的公司控股股東京糧集團簽署的附生效條件的《利潤補償協議》。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七、審議通過《關於<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預案>及摘要的議案》
監事會經審議，同意公司根據《重組辦法》規定就本次交易事項編制的《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

資金暨關聯交易預案》及摘要。公司將根據置出資產、置入資產的審計、評估結果編制《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
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報告書（草案）》提交公司董事會和股東大會審議。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監事會

2016年8月1日

序號
1
2
3
4

合計

股東姓名或名稱
京糧集團
國管中心
國開金融
鑫牛基金

預計取得由公司發行股份支付的交易對價（萬元）
102,095.95
41,118.63
19,349.95
19,349.95

181,914.48

證券代碼：000505、200505 證券簡稱：*ST珠江、*ST珠江B 公告編號：2016-057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關于召開媒體說明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准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主板信息披露業務備忘錄第 10 號──重大資產重組媒體說明會》規定，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定

於公司股票复牌前召開媒體說明會，對媒體普遍關注的我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相關問題進行說明。現將有關安排公告如下：
一、說明會類型本次媒體說明會以現場加網絡文字直播方式召開，屆時將針對公司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具體情況與媒體進行現場交流和溝通。
二、 說明會召開的時間、地點
1、時間：公司股票复牌前（具體時間另行通知）
2、現場會議地點：深圳證券交易所會議室
3、網上直播地點：投資者可以登錄 「深交所互動易」 「公司聲音」模塊查看媒體說明會直播情況（ 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0537）。
三、出席說明會的人員
公司控股股東代表，上市公司董事長、監事會主席、總經理、董事會秘書、財務總監，重組標的主要高級管理人員，以及中介機構代表。
四、參加方式
1、為更好地安排本次說明會、提高會議效率，請有意參加的媒體提前通過傳真、電子郵件的形式將需要了解的情況和關注問題提前提供給公司，公

司將在說明會上就媒體普遍關注的問題進行回复。傳真預約截止時間為 2016年8月5日 18：00，電子郵件預約截止時間為2016年8月5日 24：00，
具體聯系人及聯系方式詳見本公告第五點。

媒體預約注意事項：媒體預約需提供媒體名稱、記者姓名、記者證編號、聯系方式，前往參加說明會的媒體需憑以上資料和預約登記情況入場。參
加會議者交通、食宿費用自理。

2、公司也歡迎投資者提前通過傳真、電子郵件等形式將需要了解的情況和關注問題提供給公司（傳真截止時間為2016年8月5日18：00，電子郵件
截止時間為2016年8月5日24：00），公司將在公告本次媒體說明會召開情況時一併對投資者普遍關注的問題進行回复。具體聯系人及聯系方式詳見本公
告第五點。

五、聯系人及聯系方式：
1、電話：0898-68583723
2、傳真：0898-68681026
3、郵箱： 503364617@qq.com
4、聯系人：俞翠紅六、其他事項：
公司將在召開媒體說明會前發出提示性公告，公告公司媒體說明會召開具體時間、地點、議程等事項。公司將于本次媒體說明會召開次一交易日通

過巨潮資訊網站（http：//www.cninfo.com.cn）公告本次媒體說明會的召開情況及對投資者普遍關注的問題進行回复。
特此公告。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6年8月1日

七、審議通過《關於本次交易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備性、合規性及提交法律文件的有效性的說明》
公司董事會認為，公司已按照《公司法》、《證券法》、《重組辦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關於規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關各

方行為的通知》、《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2014年修訂）等相關法律、法規、規章、規範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規定，就公司本次重大
資產重組相關事項，履行了現階段必需的法定程序，該等法定程序完整、合法、有效。

根據《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第26號──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申請文件》等規定，
公司董事會認為本次向深交所提交的法律文件合法有效。公司董事會以及全體董事做出如下聲明和保證：公司就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所提交的法律文件不
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公司董事會以及全體董事對前述文件的真實性、準確性、完整性承擔個別以及連帶責任。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關聯董事鄭清、彭樹銀、史永輝、劉文傑、楊麗、陳京偉迴避表決。
八、審議通過《關於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辦理本次交易相關事宜的議案》
為保證本次交易有關事宜的順利進行，公司董事會特提請公司股東大會授權公司董事會全權處理本次交易的一切有關事宜，包括但不限於：
1、 制定和實施本次交易的具體方案，並根據公司股東大會的批准、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的批準備案和中國證監會的核准情況及市場情況，全權

負責辦理和決定本次交易的具體事宜；
2、 聘請本次交易的獨立財務顧問、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和評估機構等中介機構；
3、 批准、簽署有關審計報告、評估報告等文件；修改、補充、簽署、遞交、呈報、執行與本次交易有關的一切協議和文件（包括但不限於聘任中

介機構的協議、《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協議》等）並辦理與本次交易有關的申報事項；
4、 如有權部門對本次交易有新的規定或具體要求，根據新規定和具體要求對本次交易方案進行必要的調整；根據中國證監會的要求制作、修改、

報送本次交易的申報材料；
5、 本次交易完成後，辦理公司註冊資本增加、公司章程相關條款修改、非公開發行股份登記及股份限售、上市事宜及相關工商變更登記手續；
6、 在不違反法律、法規、部門規章和其他規範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情況下，授權董事會辦理與本次交易有關的其他事宜。
本次授權自股東大會通過之日起12個月內有效，如果公司已於該有效期內取得中國證監會對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則該授權的有效期自動延長至本

次交易完成日。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關聯董事鄭清、彭樹銀、史永輝、劉文傑、楊麗、陳京偉迴避表決。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九、審議通過《關於暫不召開臨時股東大會的議案》
鑒於本次交易涉及的置出資產、置入資產的審計、評估等工作尚未完成，董事會決定暫不召集公司股東大會。待審計、評估等工作完成後，公司將

再次召開董事會會議，對上述相關事項做出補充決議，並發布召開股東大會的通知，提請股東大會審議本次交易的相關事項。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關聯董事鄭清、彭樹銀、史永輝、劉文傑、楊麗、陳京偉迴避表決。
十、審議通過《關於保障公司填補即期回報措施的議案》
同意根據《國務院辦公廳關於進一步加強資本市場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保護工作的意見》（國辦發[2013]110號）、《國務院關於進一步促進資本市

場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國發[2014]17號）和中國證監會《關於首發及再融資、重大資產重組攤薄即期回報有關事項的指導意見》（證監會公告[2015]
31號），制定的《關於本次重組攤薄即期回報影響及公司採取的填補措施》及全體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出具的《關於保障公司填補即期回報措施切實履
行的承諾》。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關聯董事鄭清、彭樹銀、史永輝、劉文傑、楊麗、陳京偉迴避表決。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十一、審議通過《關於聘請公司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相關中介機構的議案》
根據《重組辦法》等法律、法規、規章和其他規範性文件的規定，為實施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事宜，同意公司聘請東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公司本

次重大資產重組的獨立財務顧問，聘請立信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中興華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擔任公司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審計
機構，聘請北京中企華資產評估有限責任公司、北京中天華資產評估有限責任公司擔任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評估機構，聘請北京市天元律師事務所擔任
公司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專項法律顧問，協助辦理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相關事宜。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關聯董事鄭清、彭樹銀、史永輝、劉文傑、楊麗、陳京偉迴避表決。
十二、審議通過《關於公司與交易對方簽署附生效條件的<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協議>的議案》
董事會經審議，同意公司與標的公司全體股東簽署的附生效條件的《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協議》。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關聯董事鄭清、彭樹銀、史永輝、劉文傑、楊麗、陳京偉迴避表決。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十三、審議通過《關於公司與北京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簽署附條件生效的<股份認購協議>的議案》
董事會經審議，同意公司與京糧集團簽署的附生效條件的《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與北京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之股份認購協議》。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關聯董事鄭清、彭樹銀、史永輝、劉文傑、楊麗、陳京偉迴避表決。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十四、審議通過《關於公司與北京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簽署附條件生效的<利潤補償協議>的議案》
董事會經審議，為保障公司的利益，同意公司與標的公司控股股東京糧集團簽署的附生效條件的《利潤補償協議》。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關聯董事鄭清、彭樹銀、史永輝、劉文傑、楊麗、陳京偉迴避表決。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十五、審議通過《關於<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預案>及摘要的議案》
董事會經審議，同意公司根據《重組辦法》規定就本次交易事項編制的《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

資金暨關聯交易預案》及摘要。公司將根據置出資產、置入資產的審計、評估結果編制《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
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報告書（草案）》提交公司董事會和股東大會審議。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關聯董事鄭清、彭樹銀、史永輝、劉文傑、楊麗、陳京偉迴避表決。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6年8月1日

證券代碼：000505、200505 證券簡稱：*ST珠江、*ST珠江B 公告編號：2016-055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重大資產重組的一般風險提示暨暫不復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內容的真實、準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本公司」或 「公司」）因大股東籌劃重大事項，公司股票自2016年5月3日（星期二）開市起停牌，經確認

，公司大股東籌劃的重大事項涉及重大資產重組，於2016年5月17日發布了《關於重大資產重組停牌公告》。2016年6月15日發布了《關於籌劃重大資
產重組停牌期滿申請繼續停牌的公告》，申請繼續停牌至2016年7月3日。公司於2016年7月1日召開第七屆董事會第二十八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籌
劃重大資產重組停牌期滿申請繼續停牌的議案》，並向深圳證券交易所申請，公司股票自2016年7月4日開市起繼續停牌，並預計在累計停牌不超過3個
月的時間內即在2016年8月3日前按照《公開發行證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內容與格式準則26號──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申請文件》的要求披露重大資產
重組信息。

2016年7月29日，公司召開第七屆董事會第三十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
套資金暨關聯交易方案的議案》及相關議案，公司以截至2016年5月31日的主要資產與部分負債與北京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 「京糧集團」
）持有的北京京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 「京糧股份」）67%股權的等值部分進行置換，置換差額由珠江控股向京糧集團發行股份補足；同時，珠江控
股向北京國有資本經營管理中心、國開金融有限責任公司、鑫牛潤瀛（天津）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有限合夥）發行股份購買其合計持有的京糧股份
33%股權；此外，公司向京糧集團非公開本次發行股票募集配套資金，募集資金總額不超過60,000.00萬元。

具體詳見本公司披露於《中國證券報》、《大公報》和巨潮資訊網（www.cninfo.com.cn）公告的《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
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預案》等相關信息披露文件。

根據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以下簡稱 「中國證監會」）《〈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實施過渡期後的後續監管安排》的通知，及《深
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直通車業務指引（2015年修訂）》（深證上[2015]231號）等文件的相關要求，深圳證券交易所將對公司本次交易相關文
件進行事後審核，因此，公司股票將繼續停牌，待取得深圳證券交易所審核結果後另行通知復牌。

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事宜尚需公司股東大會審議及相關部門批准，本次交易能否取得上述核准以及何時最終取得核准均存在不確定性。
公司鄭重提示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特此公告。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6年8月1日

證券代碼：000505 200505 證券簡稱：*ST珠江 *ST珠江B 公告編號：2016-056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屆監事會第十四次會議決議公告
本公司及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准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屆監事會第十四次會議以現場方式於2016年7月29日召開。會議應到監事3名，實到監事3名。會議由監事會主席張

素玉主持。會議的召開符合法律、法規及《公司章程》等有關規定。
本次監事會會議審議並經表決通過了如下議案和事項：
一、審議通過《關於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符合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條件的議案》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以下簡稱“《公司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證券法》（以下簡稱“《證券法》”）、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

會（以下簡稱“中國證監會”）《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管理辦法》（以下簡稱“《重組辦法》”）、《關於規范上市公司重大資產重組若干問題的規
定》、《上市公司證券發行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發行辦法》”）、《上市公司收購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收購辦法》”）、《上市公司首次
公開發行股票並上市管理辦法》（以下簡稱“《首發管理辦法》”）、《上市公司非公開發行股票實施細則》等法律、法規及規范性文件的有關規定，
公司監事會經過對公司實際情況及相關事項進行認真的自查論證後，認為公司符合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的各項條件。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二、逐項審議通過《關於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方案的議案》
1、本次交易整體方案
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方案內容主要為：
（1）資產置換。公司以截至2016年5月31日（以下簡稱“基准日”）暫定價格為59,959.84萬元的主要資產與部分負債（以下簡稱“置出資產”）

與北京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京糧集團”）持有的北京京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標的公司”）股份中的等值部分進行置換，京糧集
團通過資產置換取得的置出資產將最終由其指定的第三方予以承接。

（2）非公開發行股份購買資產。標的公司100%股份（以下簡稱“置入資產”）的價值超過公司置出資產的部分（包括京糧集團持有標的公司扣除
進行資產置換後的剩余股份，以及標的公司其他股東持有的標的公司的股份），由公司以非公開發行股份的方式向京糧集團、北京國有資本經營管理中
心（以下簡稱“國管中心”）、國開金融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國開金融”）、鑫牛潤瀛（天津）股權投資基金合伙企業（有限合伙）（以下簡稱
“鑫牛基金”）購買。

（3）向京糧集團非公開發行股份募集配套資金。為提高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績效，增強公司盈利能力，公司擬向京糧集團非公開發行股份募集配套資
金，募集配套資金總額不超過6億元，且不超過本次置入資產交易價格的100%。募集配套資金將用於標的公司研發中心項目、渠道品牌建設項目及支付
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交易稅費（含中介機構費用）和公司職工安置費用等項目。

（以上重大資產重組方案內容合稱“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或“本次交易”）。
前述本次重大資產重組方案中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互為條件、同時進行，共同構成本次交易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其中任何一項未獲得所

需的批准，則本次交易自始不生效；募集配套資金在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的基礎上實施，其最終成功與否不影響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
的實施。

表決結果 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2、資產置換
2.1 交易對方
公司資產置換的交易對方為京糧集團。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2.2 置出資產
本次交易的置出資產為公司截至基准日合法擁有的暫定價格為59,959.84萬元的主要資產及部分負債，其中股權類資產范圍為海南珠江實業股份有限

公司上海房地產公司100%股權、北京九鎛文化發展有限公司100%股權、牡丹江市珠江萬嘉旅游投資發展集團有限公司100%股權、海南珠江物業酒店管
理有限公司98%股權、湖北珠江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89.2%股權、河北正世清輝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51%股權、三亞萬嘉實業有限公司40%股權、廣州珠
江投資管理有限公司9.4785%股權、海南珠江管樁有限公司1.33%股權、海南省總商會6.67%股權、中網促科技投資有限公司10%股權、海南華地珠江基礎
工程有限公司1.07%股權、華清新興建築工程管理（北京）有限公司20%股權；非股權類資產范圍為除貨幣資金、固定資產、無形資產、其他應收款（僅
包括員工備用金和對擬處置的三亞萬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債權）外的全部非股權資產；負債范圍為對子公司的債務（扣除對2016年度擬處置的三亞萬
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的債務）。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2.3 置入資產
本次交易的置入資產為截至基准日京糧集團、國管中心、國開金融、鑫牛基金合計持有的標的公司100%股份。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2.4 資產置換方案
公司以置出資產（暫定價格為59,959.84萬元）與京糧集團所持有的置入資產的等值部分進行置換。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2.5 置出資產的預估作價情況
置出資產的作價以具有證券業務資格的資產評估機構對置出資產截至基准日的價值進行整體評估並出具置出資產評估報告，以置出資產評估報告中

確認的評估值為參考依據，結合公司的資產、負債情況由交易各方協商確定置出資產作價。
本次交易中，評估機構采用資產基礎法與收益法對置出資產進行預估，並采用成本法預估結果作為置出資產的預估價值。目前置出資產的審計、評

估工作尚未完成。經初步預估，置出資產截至基准日的預估值為59,959.84萬元。置出資產的評估價值最終以經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核准或備案的評估
報告載明的評估價值為准。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2.6 置入資產的預估作價情況
置入資產的作價以具有證券業務資格的資產評估機構對置入資產截至基准日的價值進行整體評估並出具置入資產評估報告，以置入資產評估報告中

確認的評估值為參考依據，結合公司的資產、負債情況由交易各方協商確定置入資產作價。
本次交易中，評估機構采用資產基礎法與收益法對置入資產進行預估，並采用收益法預估結果作為置入資產的預估價值。目前置入資產的審計、評

估工作尚未完成。經初步預估，置入資產截至基准日的預估值為241,874.32萬元。置入資產的評估價值最終以經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核准或備案的評估
報告載明的評估價值為准。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2.7 置出資產的承接
通過本次資產置換取得的置出資產將最終由京糧集團就接收置出資產目的而設立的主體（以下簡稱“置出資產承接方”）予以承接。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2.8 過渡期損益安排
自評估基准日起至置出資產交割給置出資產承接方、置入資產轉讓給公司辦理完成工商變更登記之日（以下簡稱“交割日”）的期間為過渡期。為

便於計算，過渡期的截止日期應為置入資產、置出資產交割時確定的審計基准日。
置入資產在過渡期內運營所產生的盈利及其他原因造成的淨資產增加由公司享有，不影響本次交易的對價；置入資產在過渡期間運營產生的虧損及

其他原因造成的淨資產減少，交易對方按照持有標的公司的股份比例以現金方式向標的公司等額補足。
置出資產在過渡期內運營所產生的盈利及其他原因造成的淨資產增加，置出資產承接方以現金方式向公司等額補足；置出資產在過渡期內運營所產

生的虧損由置出資產承接方承擔，不影響本次交易的對價。
置入資產、置出資產交割時，公司可適時提出對置入資產、置出資產進行審計，確定過渡期內置出資產及置入資產的損益。該等審計應由公司和交

易對方共同認可的具有證券從業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完成。對置出資產、置入資產過渡期內的損益進行審計的，若交割日為當月15日（含）之前，則審
計基准日為上月月末；若交割日為當月15日（不含）之後，則審計基准日為當月月末。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2.9 相關資產辦理權屬轉移的合同義務和違約責任
（1）置出資產辦理權屬轉移的合同義務
本次交易經中國證監會核准後，公司及京糧集團將在3個工作日內協商確定資產交割日，在資產交割日，公司及置出資產承接方將就《海南珠江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萬發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與北京京糧股份有限公司全體股東之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協議》（以下簡稱“《重大
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協議》”）項下的資產交割事宜簽署資產交割協議或確認書。無需辦理過戶登記的資產權屬自資產交割日起發生轉移，需
要辦理產權過戶登記的資產權屬由公司及置出資產承接方將在資產交割協議中協商確定自過戶登記日或資產交割日起發生轉移。

置出資產為股權的，公司應當取得該項股權所涉及公司的其他股東同意股權轉讓並放棄優先購買權的同意函或包括上述內容的股東會決議，涉及政
府部門批准的，應當取得有權政府部門的批准；對於置出資產中的債權，公司應當向有關債務人發出債權轉讓給置出資產承接方的通知書；對於置出資
產中的債務，公司應當向有關債權人發出債務轉移至置出資產承接方承擔的通知書，並取得相關債權人同意債務轉移至置出資產承接方承擔的同意函。

為便於置出資產交割，公司可在交割日前視情況對置出資產進行處置，包括股權、債務、資產出售等，但該等處置不得對置出資產的交割構成不利
影響或設置新的障礙。公司處置資產不低於經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核准的評估價格，且處置後所得現金由公司及京糧集團開立共管賬戶共同管理，公
司不得用於除置出資產交割外的其他目的。公司在開展上述資產處置前，應當得到京糧集團的事先書面認可。置出資產在交割日前已被處置的，公司應
將取得的相應的現金按照本條約定的方式進行交付。

公司應在中國證監會出具核准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之日起45個工作日內根據本條之約定完成置出資產的交割。
（2）置入資產辦理權屬轉移的合同義務
標的公司應在中國證監會出具核准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之日起30個工作日內完成整體改制為有限責任公司的工作，使標的公司的公司性質由股份公

司變更為有限責任公司；同時，在《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協議》生效後45個工作日內，辦理完成標的公司的過戶手續，公司應當提供必要
的協助。標的公司轉讓涉及的工商變更登記手續完成之日起（即變更後的《營業執照》簽發之日），公司即成為標的公司的股東並擁有標的公司的全部
股權。

標的公司的過戶手續已完成後，公司、交易對方應在15日內完成非公開發行股份的交割，即在上述期限內到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
辦理完成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所發行股份的發行、登記等手續。

（3）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時、不適當履行《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協議》項下其應履行的任何義務，或違反其在該
等協議項下作出的任何陳述、保證或承諾，應按照法律規定及該等協議約定承擔相應違約責任。如果任何一方構成重大違約，守約方可隨時以書面方式
單方解除《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協議》，該等解除不構成違約且不必承擔違約責任，違約方應當賠償守約方因此所遭受的全部損失。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2.10 與本次交易相關的債權債務處理
（1）與置出資產相關的債權債務處理
自交割日起，公司置出資產及其對應的業務的一切權利和義務（無論其是否已過戶至置出資產承接方的名下）都轉由置出資產承接方享有及承擔，

置出資產中所包含的股權所涉及的企業的債權債務仍由該等企業享有和承擔。
（2）與置入資產相關的債權債務處理
本次交易的置入資產為標的公司100%股份，本次交易完成後，標的公司及其子公司作為獨立法人的身份不會發生變化。因此，標的公司及其子公司

仍為獨立的法人主體，其原有債權債務仍繼續由其享有和承擔。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2.11 職工安置方案
（1）與置出資產相關的人員安排
本次交易完成後，在公司辦公地址未遷址北京之前，公司全部職工（與公司簽訂勞動合同的職工43人）可以按照職工安置方案，要求保留原勞動合

同不變，公司繼續履行原勞動合同及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等社會保險關系，並且保持待遇不變。如有職工提出離職的，公司依法給予經濟補
償。如果本次交易完成後公司依法遷址北京，公司應對因遷址而導致勞動合同解除的公司職工依法進行補償。公司子公司因本次交易置出的，不涉及公
司子公司職工安置事項，該等子公司仍繼續履行與其職工之間的勞動合同。

（2）與置入資產相關的人員安排
標的公司及其子公司將繼續履行與其員工的勞動合同，並不因本次交易而導致額外的人員安排問題。
表決結果：3票同意 0票反對，0票棄權。
3、發行股份購買資產
3.1 標的資產
本次發行股份購買的標的資產為置入資產扣除與置出資產進行等值置換部分後的價值。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3.2 發行對象和發行方式
本次發行對象為標的公司全體股東，發行方式為非公開發行的方式，即向發行對象非公開發行股份。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3.3 交易價格
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的交易價格=置入資產作價－置出資產作價。最終的交易價格將以置入資產、置出資產經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核准或備案的

評估報告載明的最終評估結果為依據，由公司董事會提請股東大會授權董事會根據實際情況確定。根據置入資產、置出資產的預估值及暫定的交易價格
，置入資產扣除與置出資產等值置換後的部分的交易價格預計為181,914.48萬元，全部由公司以向標的公司全體股東發行股份的方式支付交易對價。標的
公司各股東預計取得的由公司發行股份購買的交易對價如下：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3.4 定價依據、定價基准日和發行價格
本次發行股份的定價基准日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三十次會議決議公告日，發行價格為定價基准日前60個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價的90%，即為

8.09元/股。交易均價的計算公式為：定價基准日前60個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價＝定價基准日前60個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總額÷定價基准日前60個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總量。

在本次發行的定價基准日至發行日期間，若公司發生派息、送股、公積金轉增股本等除權、除息事項，則發行價格應進行除權、除息處理。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3.5 發行數量
公司合計向各發行對象非公開發行A股股票數量根據以下方式確定：
本次發行向標的公司各股東發行的股份數 =（擬置入資產的交易價格-擬置出資產的交易價格）÷本次非公開發行股份的發行價格。其中：向京糧

集團非公開發行股票數量根據以下方式確定：向京糧集團非公開發行股份的股數=（京糧集團持有的標的公司67%股權的交易價格－公司擬置出資產的交
易價格）÷本次非公開發行股份的發行價格。計算結果如出現不足1股的尾數應捨去取整。

根據擬置入資產和擬置出資產的預估值及發行價格計算，公司將向交易對方發行股份總量約為22,486.34萬股，其中：向京糧集團發行12,620.01萬股
、向國管中心發行5,082.65萬股、向國開金融發行2,391.84萬股、向鑫牛基金發行2,391.84萬股。

待置入資產最終交易價格確定後，公司及交易對方將簽訂補充協議，明確公司本次向交易對方中的各方具體發行的股份數。
在本次發行的定價基准日至發行日期間，若公司發生派息、送股、公積金轉增股本等除權、除息事項而調整發行價格的，發行數量也將根據發行價

格的調整進行相應調整。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3.6 發行股票的種類和面值
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發行的股票種類為境內上市人民幣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為人民幣1.00元。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3.7 鎖定期安排
（1）本次向京糧集團發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36個月內不得轉讓；
（2）本次向國管中心、國開金融、鑫牛基金發行的股份，自股份上市之日起12個月內不得轉讓；
（3）本次交易完成後6個月內如公司股票連續20個交易日的收盤價均低於發行價（在此期間內，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資本公積轉增股本等除權、
除息事項，須按照中國證監會、深交所的有關規定作相應調整，下同），或者交易完成後6個月公司股票期末（如該日不是交易日，則為該日後第一

個交易日）收盤價低於發行價的，則京糧集團持有公司股份的鎖定期自動延長6個月；
（4）如監管規則或監管機構對鎖定期有更長期限的明確要求的，按照監管規則或監管機構的要求執行。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3.8 發行股份上市地點
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發行的股份將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以下簡稱“深交所”）主板上市交易。
表決結果：3票同意 0票反對，0票棄權。
3.9 本次發行股份的登記
自置入資產、置出資產全部完成交割後15日內，公司應於深交所及中國證券登記結算有限責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辦理完成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所發

行股份的發行、登記等手續。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3.10 滾存未分配利潤的處理
本次發行完成後，公司本次發行前的滾存未分配利潤由公司本次發行後的新老股東按照本次發行後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4、利潤補償安排
（1）盈利承諾期及承諾淨利潤數
本次交易的盈利承諾期為2016年度、2017年度和2018年度，如本次交易未能在2016年度實施的，則本次交易的盈利承諾期第一年為本次交易置入資

產交割日當年。京糧集團（即“補償義務人”）承諾，標的公司在盈利承諾期承諾的合並報表范圍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歸屬於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
（以下簡稱“承諾淨利潤數”）分別不低於1.24億元、1.41億元和1.60億元。具體金額由公司及補償義務人雙方根據聘請的具有證券從業資格的評估機
構出具的資產評估報告中相關的預測淨利潤數協商確定。

（2）標的公司在盈利承諾期內實際淨利潤數的計算標准
標的公司盈利承諾期內實際淨利潤數按如下標准計算：① 標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財務報表編制應符合《企業會計准則》及其他法律、法規的規定並與公司會計政策及會計估計保持一致；② 除非法律、法規規定或公司改變會計政策、會計估計，否則，盈利承諾期內，未經標的公司有權機構批准，不得改變標的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會

計政策、會計估計；③ 淨利潤數指合並報表中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歸屬於母公司股東的淨利潤數。如果標的公司在本次交易實施完畢之前發生會計准則規定的股份支
付事項，則當年淨利潤數應以剔除前述股份支付事項的影響後的淨利潤數為准，標的公司盈利承諾期內各年度的累計承諾淨利潤數、累計實際淨利潤數

亦分別以剔除前述股份支付影響後的累積承諾利潤數、累計實際淨利潤數為准。
（3）承諾淨利潤數與實際淨利潤數差額的確定
盈利承諾期的每一會計年度結束後，公司均應聘請經公司和補償義務人認可的具有證券從業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就標的公司在該年度的盈利承諾實

現情況出具《專項審核報告》，承諾淨利潤數與實際淨利潤數的差額根據該會計師事務所出具的標准無保留意見的《專項審核報告》確定。
（4）補償安排① 盈利承諾期內，標的公司截至當期期末累積實際淨利潤數低於截至當期期末累積承諾淨利潤數，則由補償義務人以其在本次發行（不包括補償

義務人通過募集配套資金認購的公司股份，下同）中獲得的公司股份進行補償，不足補償的，由補償義務人從二級市場購買或其他方式取得的公司股份
進行補償。當股份補償總數達到本次發行的股份總數的90%後，將由補償義務人繼續以現金進行補償，具體補償的計算方式如下：

當期應補償股份數量=（截至當期期末累積承諾淨利潤數－截至當期期末累積實際淨利潤數）÷標的公司業績承諾期間內各年度的承諾淨利潤數總
和×本次發行的股份總數－已補償股份數量。

當期應補償現金金額=（截至當期期末應補償股份數－截至當期期末已補償股份數）×本次發行價格－已補償現金金額。② 盈利承諾期內，補償義務人補償的股份數由公司按照總價1.00元的價格回購並依法注銷。公司應在應補償年度《專項審核報告》出具後的45個
交易日內發出召開審議上述股份回購及後續注銷事宜的股東大會會議通知，並在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後2個月內辦理完畢股份回購注銷事宜。③ 補償義務人在盈利承諾期內應逐年對公司進行補償，各年計算的應補償金額小於或等於0時，按0計算，即已補償的金額不沖回。④ 若公司在盈利承諾期內有現金分紅的，補償義務人按本條計算的應補償股份在補償實施前各年度累計獲得的分紅收益，應隨之由公司享有。

（5）減值測試及補償① 在盈利承諾期屆滿時，公司將聘請經公司與補償義務人認可的具有證券從業資格的會計師事務所對置入資產進行減值測試並出具《減值測試報
告》，如果置入資產期末減值額>盈利承諾期內已補償金額（包括已補償股份金額和現金金額），則補償義務人應另行對公司進行補償。

減值測試補償的股份數量=（期末減值額－業績承諾期間內已補償的金額）÷本次發行價格。② 補償義務人承擔減值測試的補償方式按照利潤補償安排的約定進行。③ 無論如何，減值補償與利潤補償合計金額不應超過置入資產的交易作價。④ 為避免歧義，置入資產期末減值額為置入資產本次交易作價減去置入資產在盈利承諾期末的評估值並扣除盈利承諾期內置入資產因股東增資、
減資、接受贈與以及利潤分配的影響。若公司在盈利承諾期內有現金分紅的，公司應補償的股份在補償實施前各年度累計獲得的分紅收益，應隨之由公
司享有。

（6）相關參數的調整
若公司在盈利承諾期內實施送股、公積金轉增股本等，則上述計算公式中的“應補償股份數量”、“每股發行價格”等參數需進行相應調整。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5、本次交易募集配套資金的發行方案
5.1 募集配套資金金額
公司擬向京糧集團非公開發行股票募集配套資金，募集配套資金總額不超過6億元，且不超過本次置入資產交易價格的100%。募集配套資金將用於

標的公司研發中心項目、渠道品牌建設項目及支付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交易稅費（含中介機構費用）和公司職工安置費用等項目。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5.2 發行對象和發行方式
本次募集配套資金發行股票的發行對象為京糧集團，發行方式為非公開發行的方式，即向發行對象非公開發行股份。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5.3 認購方式
京糧集團以現金作為認購公司本次配套資金發行股票的對價。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5.4 定價依據、定價基准日和發行價格
本次募集配套資金發行股票的定價基准日為公司第七屆董事會第三十次會議決議公告日，發行價格（認購價格）為定價基准日前20個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均價的90%，即為8.82元/股。交易均價的計算公式為：定價基准日前20個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價＝定價基准日前20個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總
額÷定價基准日前20個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總量。

在本次發行的定價基准日至發行日期間，若公司發生派息、送股、公積金轉增股本等除權、除息事項，則發行價格（認購價格）應進行除權、除息
處理。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5.5 發行數量
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資金擬發行不超過6,802.73萬股股份，全部由京糧集團認購，認購價款不超過60,000萬元人民幣。
若中國證監會最終核准公司本次募集配套資金發行股票的數量低於擬發行數量，京糧集團按照本次擬認購股份數量占擬發行股份數量的比例認購中

國證監會核准公司募集配套資金發行的股份。
在本次發行的定價基准日至發行日期間，若公司發生派息、送股、公積金轉增股本等除權、除息事項而調整發行價格的，發行數量也將根據發行價

格的調整進行相應調整。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5.6 發行股票的種類和面值
本次募集配套資金發行的股票種類為境內上市人民幣普通股（A股），每股面值為人民幣1.00元。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5.7 鎖定期安排
（1）京糧集團認購本次募集配套資金發行的股份自本次發行結束之日起36個月內不得轉讓；
（2）本次交易完成後6個月內如公司股票連續20個交易日的收盤價均低於發行價（在此期間內，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資本公積轉增股本等除權、

除息事項，須按照中國證監會、深交所的有關規定作相應調整，下同），或者交易完成後6個月公司股票期末（如該日不是交易日，則為該日後第一個交
易日）收盤價低於發行價的，則京糧集團持有公司股份的鎖定期自動延長6個月；

（3）如監管規則或監管機構對鎖定期有更長期限的明確要求的，按照監管規則或監管機構的要求執行。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5.8 募集配套資金用途
本次募集配套資金將用於標的公司研發中心項目、渠道品牌建設項目及支付本次重大資產重組交易稅費（含中介機構費用）和公司職工安置費用等

項目。
表決結果：3票同意， 0票反對，0票棄權。
5.9 滾存未分配利潤的處理
本次發行完成後，公司本次發行前的滾存未分配利潤由公司本次發行後的新老股東按照本次發行後的股份比例共同享有。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5.10 發行股份上市地點
本次發行股份購買資產發行的股份將在深交所主板上市交易。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6、決議的有效期
本次交易決議的有效期為公司股東大會審議通過本次交易議案之日起12個月，如果公司已於該有效期內取得中國證監會對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則

該有效期自動延長至本次交易實施完成日。
表決結果：3票同意， 0 票反對，0票棄權。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逐項審議，並經中國證監會核准後方可實施。
三、審議通過《關於公司本次交易構成關聯交易的議案》
2016年7月19日，京糧集團與北京市萬發房地產開發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萬發房地產”）簽署《股份轉讓協議》，萬發房地產擬將其持有的

公司11,247.95萬股（占公司總股本的 26.36%）以9.33元/股的價格全部轉讓給京糧集團。本次股權轉讓經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批准且完成股
份過戶登記後，京糧集團將成為公司的控股股東。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相關規定，京糧集團為公司的關聯方。京糧集團為資產置換的
交易對方、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及募集配套資金的發行對象，因此，本次交易構成關聯交易。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四、審議通過《關於公司與交易對方簽署附生效條件的<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協議>的議案》
監事會經審議，同意公司與標的公司全體股東簽署的附生效條件的《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協議》。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五、審議通過《關於公司與北京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簽署附條件生效的<股份認購協議>的議案》
監事會經審議，同意公司與京糧集團簽署的附生效條件的《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與北京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之股份認購協議》。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六、審議通過《關於公司與北京糧食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簽署附條件生效的<利潤補償協議>的議案》
監事會經審議，為保障公司的利益，同意公司與標的公司控股股東京糧集團簽署的附生效條件的《利潤補償協議》。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七、審議通過《關於<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預案>及摘要的議案》
監事會經審議，同意公司根據《重組辦法》規定就本次交易事項編制的《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並募集配套

資金暨關聯交易預案》及摘要。公司將根據置出資產、置入資產的審計、評估結果編制《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資產置換及發行股份購買資產
並募集配套資金暨關聯交易報告書（草案）》提交公司董事會和股東大會審議。

表決結果：3票同意，0票反對，0票棄權。
本議案需提交公司股東大會審議。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監事會

2016年8月1日

序號
1
2
3
4

合計

股東姓名或名稱
京糧集團
國管中心
國開金融
鑫牛基金

預計取得由公司發行股份支付的交易對價（萬元）
102,095.95
41,118.63
19,349.95
19,349.95

181,914.48

證券代碼：000505、200505 證券簡稱：*ST珠江、*ST珠江B 公告編號：2016-057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關于召開媒體說明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准確和完整，沒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根據深圳證券交易所《主板信息披露業務備忘錄第 10 號──重大資產重組媒體說明會》規定，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定

於公司股票复牌前召開媒體說明會，對媒體普遍關注的我公司重大資產重組相關問題進行說明。現將有關安排公告如下：
一、說明會類型本次媒體說明會以現場加網絡文字直播方式召開，屆時將針對公司本次重大資產重組的具體情況與媒體進行現場交流和溝通。
二、 說明會召開的時間、地點
1、時間：公司股票复牌前（具體時間另行通知）
2、現場會議地點：深圳證券交易所會議室
3、網上直播地點：投資者可以登錄 「深交所互動易」 「公司聲音」模塊查看媒體說明會直播情況（ http：//irm.cninfo.com.cn/ssessgs/S000537）。
三、出席說明會的人員
公司控股股東代表，上市公司董事長、監事會主席、總經理、董事會秘書、財務總監，重組標的主要高級管理人員，以及中介機構代表。
四、參加方式
1、為更好地安排本次說明會、提高會議效率，請有意參加的媒體提前通過傳真、電子郵件的形式將需要了解的情況和關注問題提前提供給公司，公

司將在說明會上就媒體普遍關注的問題進行回复。傳真預約截止時間為 2016年8月5日 18：00，電子郵件預約截止時間為2016年8月5日 24：00，
具體聯系人及聯系方式詳見本公告第五點。

媒體預約注意事項：媒體預約需提供媒體名稱、記者姓名、記者證編號、聯系方式，前往參加說明會的媒體需憑以上資料和預約登記情況入場。參
加會議者交通、食宿費用自理。

2、公司也歡迎投資者提前通過傳真、電子郵件等形式將需要了解的情況和關注問題提供給公司（傳真截止時間為2016年8月5日18：00，電子郵件
截止時間為2016年8月5日24：00），公司將在公告本次媒體說明會召開情況時一併對投資者普遍關注的問題進行回复。具體聯系人及聯系方式詳見本公
告第五點。

五、聯系人及聯系方式：
1、電話：0898-68583723
2、傳真：0898-68681026
3、郵箱： 503364617@qq.com
4、聯系人：俞翠紅六、其他事項：
公司將在召開媒體說明會前發出提示性公告，公告公司媒體說明會召開具體時間、地點、議程等事項。公司將于本次媒體說明會召開次一交易日通

過巨潮資訊網站（http：//www.cninfo.com.cn）公告本次媒體說明會的召開情況及對投資者普遍關注的問題進行回复。
特此公告。

海南珠江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會

2016年8月1日


